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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结果：1、 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221.8451万元、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03,

527.71元（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间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2、驳回原告其他诉

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25376元由被告支付。

38、北京柯布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中植一客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0年11月11日

开庭时间：2020年12月16日

诉讼请求（一审）：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偿付其拖欠的货款人民币3,116,758.73元；2、依法判

令被告就其延迟结欠的上述货款， 自逾期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计至实际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7月31日的金额为人民币318,793.19元）；3、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货款3,116,758.73元，并从2020年6月

3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以3,116,758.73为基

数的资金占用利息。 2、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案件受理费17,142元，由被告负担。

立案时间：2021年3月29日

开庭时间：2021年9月1日

上诉请求（二审）：1、请求贵院撤销（2020）川0112民初680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不

支付资金占用利息；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调解结果（二审）：1、上诉人从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四个月内，每月月底前向被上诉

人支付80万元，共计320万元。 2、如上诉人有任何一期未按时足额还款，存在违约行为，则被上诉人有权

立即按照（2020）川0112民初68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的货款金额及资金占用利

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诉人已付金额折抵货款本金。 3、一审案件受理费17142元，由被上诉人承

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142元，由上诉人承担。

39、江苏华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中植一客、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0年6月15日

开庭时间：2020年8月24日

诉讼请求（一审）：1、判令两被告连带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11,995元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自2019年1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

争议焦点（一审）：被告中植一客是否对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给付货款

111,995元（计算方法：利息以本金111,995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2、被告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对被告中植

汽车（淳安）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受理费1,270元由被告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

司、中植一客负担。 立案时间：2021年9月10日

开庭时间：2021年11月8日

上诉请求（二审）：1、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2、上诉费由华曼公

司承担。

争议焦点（二审）：中植一客主张对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事实

和法律依据。

判决结果（二审）：1、维持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20）苏1012民初2530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 2、撤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20）苏1012民初25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3、驳回江苏华曼

汽车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5、一审案件受理

费1,270元，由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江苏华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

40、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诉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中植一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立案时间：2020年9月7日

开庭时间：2020年11月10日

诉讼请求（一审）：1、判令被告浙江宏杰公司向金信勘察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1,864,388.63元及资

金占用利息85,741.45元（以1,864,388.63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从2019年6月11日计算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暂计85,741.45元）。

2、判令被告浙江宏杰公司向金信勘察公司支付违约金125,447.77元；3、判令被告中植一客在欠付被告浙

江宏杰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第1、2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浙江宏杰公司、中植一客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

争议焦点（一审）：工程价款的支付条件受否成就。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四川金信勘察基础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550,769.2元， 并承担该款自2020年5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期间的利息。 2、驳回原告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16,702.5元，由被告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立案时间：2021年2月4日

开庭时间：2021年3月31日

金信勘察公司上诉请求（二审）：1、依法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2民初5805号

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金信勘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由浙江宏杰公司、中植一客公司

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浙江宏杰公司上诉请求（二审）：1、依法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2民初5805号

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内容，依法驳回金信勘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金信勘察公司承担本案一、二

审诉讼费。

调解结果（二审）：1、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浙江宏

杰建设有限公司开具1,334,388.63元的增值税发票。 2、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

大俊提前预支的400,000元已抵为已付工程款， 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尚欠工程款的余额为1,864,

388.63元，对该款项的支付方式：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收到上述增值税发票后于2021年4月20日前向四

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000,000元， 于2021年5月31日前向四川金信勘察基础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864,388.63元；3、如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上述任何

一期款项，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全部未付款。 4、一审案件受理费11,

702.5元，保全费5,000元，由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减半收取11,702.5元，由

浙江宏杰建设有限公司、四川金信勘察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各自负担。

41、成都原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诉中植汽车（淳安）有限公司、中植一客服务合同纠纷

立案时间：2020年9月8日

开庭时间：2020年11月18日

诉讼请求（一审）：1、判令合同有效，被告向原告支付保洁服务费92,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23,000元；3、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10,000元；4、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服务费9.2万元及违约金1.8万元。 2、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3、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原告负担168元，由被告负担1,232元。

立案时间：2021年3月29日

开庭时间：2021年5月18日

上诉请求（二审）：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原野劳务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二审）：中植一客是否应当给付原野劳务服务费9.2万元及违约金。

判决结果（二审）：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2民初5845号民事判决。 2、中植一

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成都原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费48300元。 3、驳回成都原野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4、一审案件受理费1,400元，由中植一客负担541元，成都原野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负担8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中植一客负担1,082元，成都原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

718元。

42、戴海兵与千岛湖郑信建筑有限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6月15日

开庭时间：2021年7月13日

诉讼请求（一审）：1、判令被告郑信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2072846元；2、判令被告康盛公司在上述工

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二被告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自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8月20

日）起计算至二被告付清之日。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杭州千岛湖郑信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海

兵工程款361,984.4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2、驳回原告戴海兵其他诉讼请求。

立案时间：2022年3月30日

开庭时间：2022年4月7日，后变更为书面审理

诉讼请求（二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请求二审法院在原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

判令两被上诉人增加项上诉人支付工程款81,500元；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设计费用；一、二审诉讼

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二审）：1、维持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21）浙 0127�民初 23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以

及诉讼费负担部分；2、撤销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21）浙 0127�民初 236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3、浙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在欠付杭州千岛湖郑信建筑有限公司工程价款范围内就上述第一项杭州千岛湖郑

信建筑有限公司应付款361,984.4�元对戴海兵承担付款责任；4、驳回戴海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43、冯成芳与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立案时间：2021年7月6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0日

诉讼请求（一审）：诉讼中原告撤回对被告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变更诉讼请求为:� 1、被告

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假的工资16,744.8元，未休年假工资补偿金38,696.93元，2015年

8月、2017年2月至2018年7月、2019年10月至11月、2020年1月至2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经济

补偿金38,696.93元，按每月4,552.58元支付的剩余期限工资共计150,235元，经济补偿金37,926.93�元；

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调解结果（一审）：该案件冯成芳与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已调解。

44、景兴群与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立案时间：2021年7月6日

开庭时间：2021年8月10日

诉讼请求（一审）：诉讼中原告撤回对被告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变更诉讼请求为:� 1、被告

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假的工资11,605.5元，未休年假工资补偿金26,644.93元，2018年

6月至12月、2019年1月至8月、2020年1�月至2月、2021年2月、4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经济补

偿金26,644.93元，按每月2,804.73元支付的剩余期限工资共计92,556.09元，经济补偿金26,644.93元；

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调解结果（一审）：该案件景兴群与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已调解。

45、郑州浩展科技有限公司与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中植新能

源、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0年12月16日

开庭时间：2021年2月8日

争议焦点（一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一人公司安徽康盛和股东卡诺公司是否人格混同，安徽

康盛对股东卡诺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2、一人公司卡诺公司的前股东浙江康盛和现股东中植新能

源是否对卡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请求（一审）：1、被告一支付原告货款242,618.3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7月1日起至付清日

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标准基础加计50%计算逾期利

息；2、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保全保

险费等由被告承担。

立案时间：2021年4月6日

开庭时间：2021年4月25日

争议焦点（二审）：1、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和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

的情形；2、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中植新能源与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州浩

展科技有限公司货款242,618.30元及该款自2020年7月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2、驳回原告郑州浩展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二审）：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保

全费均由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中植新能源、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

判决结果（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6、安徽佳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中植新能

源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1月14日

开庭时间：2021年2月23日

诉讼请求（一审）：1、被告卡诺公司支付原告佳美公司货款2,495,252.7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1

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违约金；2、 被告卡诺公司支付原告50万元，

及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即年

利率4.35%计算的利息23,750元，以及50万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康盛公司、中植公司对被告卡诺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

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用均由三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佳

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货款2,495,252.7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8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被告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佳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款50万元，并支

付该款自2018年8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

4.35%计算的利息21,690元， 及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3、驳回原告安徽佳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立案时间：2021年9月18日

开庭时间：2021年10月21日

争议焦点（二审）：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中植新能源与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财产

混同的情形。

诉讼请求（二审）：1、依法撤销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21)浙0127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民

事判决；2、依法改判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中植新能源对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业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判决结果（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7、浙江瓜沥建设有限公司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立案时间：2021年4月16日

开庭时间：2021年5月14日

诉讼请求（一审）：1、被告向原告支付质保金共计236,430.9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迟延支付质保金

期间的利息损失（期间自2020年10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算至被申请人履行完毕之日止，截至2021年3月19日为3,641元）；3、确认原告对案涉工程折

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一审）：1、被告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支付原告浙江瓜沥建设有限公

司质保金236,430.9元，其中230,000元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剩余款项6,430.9元通过转账支付；2、如被

告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上述款项， 则原告浙江瓜沥建设有限公司可就236,430.9元及以该

款计算的利息(从2020年10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并申请强制执行；3、原告浙江瓜沥建设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4、案

件受理费4,902元，减半收取2,451元，由原告浙江瓜沥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48、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与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立案时间：2020年6月3日

开庭时间：2020年7月6日

诉讼请求（一审）：1、判令被告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813763.� 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9月3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付清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成都

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欠付原告的前述货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

两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一审）：1、被告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成

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货款813,763.� 28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9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逾期利息；2、被告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保全申请费4,720元；3、 被告浙江

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立案时间：2020年7月30日

开庭时间：书面审理

争议焦点（二审）：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与康盛股份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

诉讼请求（二审）：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康盛股份不承担813,763.28元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结果（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立案时间：2021年8月3日

开庭时间：2021年9月8日

争议焦点（再审）：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一人股东是否应当

对成都联腾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请求（再审）：1、请求撤销(2020)�浙01民终6618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驳回被申请人成都南华

公司对再审申请人浙江康盛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结果（再审）：1、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661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浙

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 浙0127民初193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2、 维持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19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货款813,763.28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9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逾期利息” ，以及第二项即“成

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保全申请费4,720

元” ；3、驳回成都南华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诉讼、仲裁事

项，涉案金额累计超过一千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应当及时披

露。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涉及总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公司

于2021年3月23日和2022年3月25日分别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和《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经自查，公司以上诉讼、仲裁案件均在临时公告中予以披露，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问题（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424.65

万元，2021年末净资产为-19,343.13万元，年产能3000台/年，产量44台、销量68台。 你公司于2022年1月

1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为中植一客2.5亿元银行授信提供担，其中一名独立董事投弃权票。 自2018年重

组合并以来，中植一客2018年至2021年分别亏损10.44亿元、3.23亿元、0.29亿元、0.06亿元。

请你公司：

1、说明中植一客持续亏损、资不抵债的原因，当时资产置换决策是否审慎，并结合内外部市场环境等

因素，说明中植一客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回复：

2021年4月28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对

中植一客2018年、2019年应收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的减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对应收国家补贴和地方补

贴的坏账准备进行前期差错更正调整， 调整后2018年至2021年分别亏损3.00亿元、3.23亿元、0.29亿元、

0.06亿元；其中2018年、2019年亏损系受国家对新能源补贴政策的调整，中植一客在新能源补贴垫付的资

金缺口日趋增大，市场需求放缓，新能源汽车业务收入下滑严重。同时，公司对新能源补贴、应收账款等计

提了大额坏账，导致公司两年连续亏损；2020年中植一客完成大同公交300台订单交付，但由于前期应收

款计提坏账3,399.39万元及大同公交应收款计提坏账1,439.25万元，导致出现亏损；2021年，中植一客完

成龙泉公交23台订单交付，并积极跟进成都公交订单事宜，虽大同公交实现了回款，同时前期国补也部分

收回，冲回部分坏账计提，但因固定成本较高，出现小幅亏损。 以上年度亏损合计6.58亿元，超过中植一客

2018年初账面净资产（4.61亿元），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在国家对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日益重视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2018年9

月，公司以其持有的富嘉租赁40%的股权与中植新能源持有的中植一客100%的股权进行置换，置换差额

部分由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中植新能源予以支付，置换方案严格执行各项审批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了

披露。为控制置换风险，公司在评估定价的基础上，为保障标的公司应收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能够及时收

回，中植新能源对中植一客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应收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85,332.83万元）作出差额垫付

承诺； 并要求中植新能源公司向公司缴纳将截至2019年末未能收回的差额部分作为履约保证金；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该履约保证金余额11,217.35万元。 综上，公司资产置换决策较为审慎。

基于中植一客的现状， 公司在销售渠道和新能源汽车国地补收回方面加大了力度，2021年底确定了

成都公交825辆订单中标，标的金额9.76亿元，并于2022年初签订销售合同，截至年报披露日已完成交付

400辆。 其次，2021年收回新能源汽车国补1.81亿元及确认可收回地补1.89亿元（1061辆，已审核通过），

为订单的执行及后续业务的开展提供了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公司加大了对中植一客资产结构的优化，降

低了亏损风险，并取得了成都银行2.2亿元的融资支持。 整体而言，中植一客目前经营形势已经改善。

综上所述，中植一客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结合中植一客业务开展情况、财务经营情况等，说明你公司为中植一客大额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你公司就独立董事投弃权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的相关措施（如有）。

公司回复：

中植一客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生产经营以订单为主线，实施客户化定制。 2021年12月，中植一客中

标成都825辆新能源公交车，标的金额9.76亿元。 生产车辆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为保证订

单车辆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除自有资金外，公司向成都银行申请授信共计2.85亿元，其中：流动资

金贷款2,000万元，公交项目专项贷款2亿元，保函授信额度6,500万元；增信措施为中植一客以自有房产

及土地提供担保1.85亿元、成都公交应收账款质押及母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因中植一客2021年末资产负

债率超过100%，且该笔订单对于中植一客立足成都市场、拉动成都及周边地区订单，乃至扩展全国市场

订单，都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中植一客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的基础上，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

独立董事俞波先生认为，为保证车辆按期交付，本次融资是必要的，但基于中植一客的资产负债情

况，公司本次担保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后续切实履行了相应担保责任，会让公司产生损失，本着审慎

的原则，故对该议案投弃权票。

公司将密切关注成都公交生产、交付进展情况，对交付后的回款实施跟踪管理，并通过设立成都公交

项目资金进出专用账户，避免公司出现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

3、说明中植一客存在大额资金缺口、资产负债率高企的原因，成都大运会延期举行是否会对中植一

客2021年12月中标成都825辆新能源公交车约9.76亿元重大合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如是，请进一步说明

信息披露情况（如适用）。

公司回复：

2021年末，中植一客资产负债率达122%，主要系2018年至2021年的亏损超过收购时的净资产（具体

原因已在“问题（三）1” 中回复），其次自2016年起，公司销售车辆售价不包含国地补对应金额，扣除国

地补后的收款无法完全覆盖车辆成本，国地补收回的滞后性加大了公司的资金缺口，截至2021年末，尚未

收回的国地补余额41,849.10万元。

2022年3月末， 中植一客通过成都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00万元及公交项目专项贷款2亿元资金，已

完成第一批次400台订单的交付，并计划启动第二批425台订单的生产，将按合同约定正常执行交付，资

金来源为第一批次交付车辆回款。成都大运会的延期举行不会影响公司后续425台订单的交付，公司目前

正在积极进行生产准备，不会对合同执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结合中植一客经营情况及上述问题的回复，说明相关主要资产减值测试过程方法、过程、相关参数

及其设置依据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公司回复：

截止2021年12月31日，中植一客主要资产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应收账款 59,306.99 20,163.51 39,143.48

其他应收款 11,330.57 341.63 10,988.94

存货 4,802.38 2,739.72 2,062.66

固定资产 6,688.51 6,688.51

在建工程 12,502.11 1,585.00 10,917.11

无形资产 9,962.34 9,962.34

合计 104,592.90 24,829.86 79,763.04

（1）应收账款情况

根据应收账款减值的测试方法，中植一客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 额 比例（%） 金 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44,898.10 75.70 15,401.43 34.30 29,496.67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4,408.89 24.30 4,762.08 33.05 9,646.81

其中：账龄组合 9,598.13 16.19 4,762.08 49.61 4,836.05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 4,810.76 8.11 4,810.76

合 计 59,306.99 100.00 20,163.51 34.00 39,143.48

①期末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公司对于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备。

其中，公司对于已注销或吊销客户的应收款项，经核实预计无法收回的，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经

法院裁定、判决，客户破产清算或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客户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存在可分配财产

的，根据预计可获得分配金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长期挂账款项和客户经营异常的，多次催讨无果，预计

无法收回的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已提起诉讼但尚未判决的，公司根据了解到的对方经营情况判断预

计可回收金额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新能源汽车国补及新能源汽车地补， 公司根据对已上牌车辆的监控和勘察， 对于存在损毁、改

装、出口等无法申请补助的车辆对应的应收国补、地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对于尚未达到可申请补贴

状态的车辆，综合考虑车辆基本状况、上牌时间、行使里程和近期监测的数据时间，对于车况较差，很可能

未来难以达到补贴申请状态的车辆对应的国补、地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由业务人员追踪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经公司业务、法务、财务部门测

算、管理层讨论，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计提。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 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计提理由

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款 26,111.37 2,812.78 10.77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 10,926.97 6,819.20 62.41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广西沐得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38.40 1,493.66 69.85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四川飞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1,125.02 1,125.02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河南国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843.51 700.48 83.04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海南中海之星智能充电站有限公司 590.59 295.29 50.00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海南国能大成新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90.59 295.29 50.00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海南中交新能源有限公司 590.59 295.29 50.00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海南国能沐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590.59 295.29 50.00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武汉易达锦荣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523.75 443.01 84.58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成都势坤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413.72 413.72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兰州新区飞牛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50.00 250.0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重庆旭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3.00 162.40 80.00 预计部分无法收回

合 计 44,898.10 15,401.43 34.30

②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

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

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中植一客账龄组合应收账款预计信用损失率如下：

账 龄 历史损失率（%）

调整后损失率（%）

（参考行业和上期）

调整说明

1年以内 1.29 5.00

一年占比特别重大，谨慎考虑货币资金时间价值及参

照同行业确定

1至2年 6.63 1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2至3年 11.04 2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3至4年 21.13 5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4至5年 65.33 8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历史损失率保持一致

报告期末，中植一客账龄组合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1,203.59 60.18 5.00

1至2年 1,547.00 154.70 10.00

2至3年 253.74 50.75 20.00

3至4年 3,478.17 1,739.08 50.00

4至5年 1,791.28 1,433.02 80.00

5年以上 1,324.35 1,324.35 100.00

合 计 9,598.13 4,762.08

③按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 其他预期信用损失率为0， 其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 4,810.76

合 计 4,810.76

公司根据期末未申报车辆的最新行驶里程数进行了减值测试，综合考虑车辆基本状况、上牌时间、行

驶里程和近期监测的数据时间。 以上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对应的车辆的车况良好，正常运行且行驶里

程已满足2万公里或即将满足2万公里，以此判断以上车辆已满足或即将满足申报条件，预计其国补收回

风险较低，故不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情况

根据其他应收款减值的测试方法，中植一客期末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 额 比例（%） 金 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9,359.81 82.61 9,359.81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970.76 17.39 341.63 17.33 1,629.13

其中：账龄组合 1,970.76 17.39 341.63 17.33 1,629.13

合 计 11,330.57 100.00 341.63 3.02 10,988.94

①期末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公司对于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减值准

备。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 称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 9,359.81 预计无收回风险

2021年底中植一客确定了成都公交825辆订单中标，标的金额9.76亿元，根据中标通知书，中植一客

需提供9,759.81万元签约保证金， 其中400.00万元为现金保证金，9,359.81万元以银行保函的形式提供

保证。由于开具该保函需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为不影响签订合同后约定的车辆交付期限，中植一客先以

支付现金的方式提供签约保证金， 于2022年1月28日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用银行保函将上述保证金替

回。 截止2022年2月11日，中植一客已收回上述签约保证金9,359.81万元，故公司预计该笔款项无收回风

险，单独考虑信用减值损失率为0%，未计提坏账准备。

②期末按组合计提坏账的其他应收款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其他应收款，或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

充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

中植一客账龄组合其他应收款预计信用损失率如下：

账 龄 历史损失率 调整后损失率（参考行业和上期） 调整说明

1年以内 3.06% 5.00

一年占比特别重大， 谨慎考虑货币资金

时间价值及参照同行业确定

1至2年 6.58% 1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2至3年 15.03% 2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3至4年 25.00% 5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4至5年 50.00% 80.00 历史损失率基础上上浮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历史损失率保持一致

报告期末，中植一客账龄组合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979.87 48.99 5.00

1至2年 510.59 51.06 10.00

2至3年 0.25 0.05 20.00

3至4年 475.05 237.53 50.00

4至5年 5.00 4.00 80.00

合 计 1,970.76 341.63

（3）存货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中植一客存货账面余额及跌价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2,224.37 1,166.14 1,058.23

在产品 1,393.44 847.25 546.19

库存商品 1,184.57 726.33 458.24

合 计 4,802.38 2,739.72 2,062.66

存货跌价测试说明：

①原材料

公司针对盘点发现的呆滞、损毁的原材料按照预计残值率计算计提跌价准备。此外，对于除保存完好

的纯金属材料外的长库龄原材料视同呆滞品计提跌价准备。

对于非呆滞残次品， 公司分析原材料对应的产成品的销售情况以及近期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变化、近

期采购价格判断原材料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若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根据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确定可变现净值并计提跌价准备。

②在产品

对于在产品，公司根据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后确定可变现净值并计提跌价准备。

对于呆滞的在产品按照预计残值率计算计提跌价准备。

③库存商品

公司以近期售价扣除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确定可变现净值并计提相应的跌价准备。

此外，公司针对长库龄产成品和盘点发现的呆滞、损毁的存货按其按照按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原则测算计提跌价准备。

（4）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值 净值占原值比

房屋及建筑物 9,163.05 4,191.38 4,971.67 54.26%

通用设备 304.57 282.52 22.05 7.24%

专用设备 5,028.58 3,336.78 1,691.80 33.64%

运输工具 200.07 197.07 3.00 1.50%

合计 14,696.27 8,007.75 6,688.52 45.51%

中植一客固定资产主要系房屋及建筑物及专用设备，房屋及建筑物未见减值迹象。针对专用设备，鉴

于中植一客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于2021年底确定了成都公交825辆订单中标，目前生

产计划有序进行，设备运行良好，未见减值迹象，故公司未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在建工程情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中植一客在建工程账面余额及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成都新厂房 12,046.85 1,585.00 10,461.85

待安装设备 455.26 455.26

小 计 12,502.11 1,585.00 10,917.11

中植一客在建工程主要系成都新厂房，2020年中植一客拟与成都某公司合作建厂， 中植一客以资产

出资成立子公司成都诚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故委托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价值

评估，出资金额以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2020年1月6日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 上述标的资产主要系在建工

程和土地使用权，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拟以资产出资所涉及其持有的土地

使用权和地上在建工程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报告》[中林评字（2020）3号]，中植一客持有的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在建工程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18,687.90万元，其中在建工程值为10,449.14万元，土地使

用权为8,238.76万元。中植一客根据评估报告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1,585.00万元。截止目前成都新

厂房支出主要为土地支出、前期费用和少部分工程款，均为必要支出，无资本化利息或其他重大的间接费

用，结合四川省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查询到的近期工业用地成交价格作为判断标准，本期未

见进一步减值迹象。

（6）无形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净值 净值占原值比

土地使用权 11,198.81 1,236.47 9,962.34 88.96%

合计 11,198.81 1,236.47 9,962.34 88.96%

中植一客无形资产系土地使用权，根据目前市场趋势，公司土地使用权未发现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减

值准备。

综上，报告期末经重新测试和计提减值后，中植一客相关主要资产减值计提充分、合理。

年审会计师回复：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管理、固定资产等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

运行的有效性；

（2）评价管理层各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方法和所依据的资料的合理性，并对管理层计算的各项资产

减值损失进行复核和重算；

（3）对于单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复核管理层对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做出评估的依据；

（4）对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和本期发生额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并与部分被函证对象电话沟通；

（5）向公司管理层、业务部门了解公司未来收款计划、客户的信用历史、背景、经营情况及还款意愿

以及对款项可回收性的判断；

（6）对公司客户工商信息进行查询，了解客户的股权结构、经营情况、诉讼情况、抵押质押情况等；

（7）检查公司已上牌车辆的行驶记录；查询并与管理层讨论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最新政策及行

业对最新政策的解读；查询当地政府关于新能源资金管理的政策和拨付文件；

（8）对公司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进行盘点，记录公司存在的呆滞、损毁和残次的存货以及闲置

的固定资产；

（9）向公司管理层、业务部门了解公司存货的生产销售情况和未来市场预以及固定资产闲置的原因

及未来的处置计划；

（10）结合期后销售或处置检查，评价各资产减值损失计提的合理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中植一客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合理。

问题（四）：年报“重大资产和股权出售” 显示，你公司将账面价值17,490.33万元的应收账款以其账

面余额17,829.97万元进行出售， 你公司称本报告期初起至出售日该资产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2,

971.62万元，产生处置收益101.61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该应收账款自期初起至出售日为上市公司贡献的2,971.62万元净利润具体计算过程，

资产处置的收益计算过程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该应收账款自期初起至出售日为公司贡献的净利润、资产处置的收益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

交易

时间

期初账面余额

期初坏账

准备金额

期初账面

价值

①

转让日坏

账准备金

额

转让日账

面价值

②

交易价格

③

期初起至出售日

献的净利润

④=②-①

应收账款处

置收益

⑤=③-②

新能源汽车推

广国家补贴

2021年

11月

17,829.97 3,073.23 14,756.74 101.61 17,728.36 17,829.97 2,971.62 101.61

合计 17,829.97 3,073.23 14,756.74 101.61 17,728.36 17,829.97 2,971.62 101.61

2021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转让

应收账款的议案》，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中植一客持有的新能源汽车补贴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17,829.97万

元转让给中植新能源，并冲抵中植新能源同等金额的履约保证金。 转让对价以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2021

年8月31日评估价值为基础确定为17,829.97万元。

根据应收账款转让日最新行驶里程数测算，该应收账款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101.61万元，与期初

坏账准备金额3,073.23万元差额2,971.62万元系坏账准备计提转回； 转让日交易价格17,829.97万元与

账面价值17,728.36万元差额101.61万元系应收账款处置收益。

（2）相关会计处理

持有期间，公司对未收回国补根据补贴政策及里程数据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调整账面价

值。 本次为坏账冲回，以负数列示，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处置日，减少应收国补并冲销对应的履约保证金，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履约保证金

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贷：应收账款

贷：投资收益

年审会计师回复：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关于向中植新能源转让应收账款的公告、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

（2）检查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方交易的独立意见；

（3）与公司管理层就上述关联交易背景、合理性进行沟通和判断；

（4）获取评估报告，并与评估师进行沟通，与管理层讨论并复核评估师使用的原始数据、假设和方

法，判断交易的公允性；

（5）获取并检查公司转让应收账款明细清单；

（6）获取并检查应收账款转让协议，检查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转让协议执行情况；

（7）检查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应收账款转让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问题（五）：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10.30亿元，坏账准备余额2.43亿元，本期针

对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大额收回或转回4,805.32万元，核销金额合计5,163.17万元。你公司2022年1月29

日披露的《2021年业绩预告》称，公司前期销售的新能源汽车行驶里程数增加，达到新能源国地补补贴条

件的车辆数增加，经初步测算后，预计可将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4,788.05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内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大额转回是否是应收国地补贴，如是，说明大额转回应收国地

补贴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可靠的外部证据，是否与当初计提的坏账准备资产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截

至回函日应收款的回款情况。

公司回复：

（1）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大额转回情况

报告期内，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转回或收回金额 确定原坏账准备的依据 转回或收回原因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注] 4,417.44 据2020年底累计里程数测算预计无法收回

已达到里程数补贴要求， 预计

可收回

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款[注] 370.60 据2020年底累计里程数测算预计无法收回

已达到里程数补贴要求， 预计

可收回

岳阳恒立汽车零部件有限责

任公司

4.70 预计无法收回 本期收回

北京首钢福田汽车空调器有

限公司

3.94 预计无法收回 本期收回

重庆腾龙汽车空调系统有限

公司

3.07 预计无法收回 本期收回

上海金翅鹏实业有限公司 2.00 预计无法收回 本期收回

十堰派恩高亚汽车空调有限

公司

3.58 预计无法收回 本期收回

合 计 4,805.33

注：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地方补贴款账面余额本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增加 收回 转让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国补账面余额 37,605.50 9,849.45 16,829.08 10,926.97

地补账面余额 25,989.80 121.57 26,111.37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国补账面余额 14,002.40 72.85 8,263.60 1,000.89 4,810.76

地补账面余额 1,420.73 -121.57 1,299.16

合计

国补账面余额 51,607.90 72.85 18,113.05 17,829.97 15,737.73

地补账面余额 27,410.53 27,410.53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地方补贴款坏账准备本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

增加 收回或转回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国补坏账准备 11,236.64 4,417.44 6,819.20

地补坏账准备 3,183.38 370.6 2,812.78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国补坏账准备

地补坏账准备 1,099.98 165.74 1,265.72

合 计

国补坏账准备 11,236.64 4,417.44 6,819.20

地补坏账准备 4,283.36 165.74 370.6 4,078.50

由上述表格可知，报告期内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大额转回主要系应收国地补贴。 新能源汽车国家补

贴款本期增加系本期销售新能源车辆按补贴文件规定的标准计提的应收国家补贴款；本期收回系公司于

2021年2月收到国补资金22,128.07万元（扣回预拨资金4,015.02万元后金额为18,113.05万元）； 本期

转让系公司于2021年11月将应收国补债权17,829.97万元转让给关联方中植新能源， 并冲抵中植新能源

同等金额的履约保证金所致。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款坏账准备本期转回系公司根据期末未申报车辆最新

行驶里程数进行了减值测试，对于已满足申请条件及综合考虑车辆基本状况、上牌时间、行使里程和近期

监测的数据时间预计将满足申报条件的车辆预计其收回风险较低，因此转回该部分原已单项计提的坏账

准备。 另外组合部分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款本期增加系根据账龄计提坏账准备165.74万元。 期末未申报

车辆行驶里程数据来源于安装在每辆新能源汽车上的新能源车辆远程监控管理系统，该系统由外部供应

商提供，并将每辆新能源汽车的里程数据上传至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因此大额转回应收国地补贴

的依据充分，存在可靠的外部证据。

国家针对新能源汽车国地补以每一辆新能源汽车为单位进行核查和补贴的发放，公司亦是以每一辆

新能源汽车为单位对相应的应收国地补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故报告期内转回的大额应收国地补贴与当

初计提的坏账准备资产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2）截至回函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大额转回的应收国地补贴回款情况

根据2020年12月31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为加强汽车投资项目和生产准入管理，严控增量、优化存量，

严格执行新建企业和扩大产能项目等规范要求。加大僵尸企业退出力度，鼓励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

强，坚决遏制新能源汽车盲目投资、违规建设等乱象，推动产业向产能利用充分、产业基础扎实、配套体系

完善、竞争优势明显的地区和企业聚集，不断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产业集中度。 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企业

单次申报购置补贴清算车辆数量应分别达到10000辆、1000辆，补贴政策结束后，对未达到清算车辆数量

要求的企业，将安排最终清算。公司销售车辆依据四部委各年度下发的补贴政策进行计算应收补贴款。截

至回函日，公司尚未申报国地补的车辆中，满足申报条件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不足1000辆，应收国地补贴款

未回款。

2、列示报告期末应收国地补贴构成情况，包括不限于对应年度、车辆数量、应收账款金额（区分国

补、地补）、减值计提金额与比例，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和车辆运行情况等，说明相关补贴回收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1）报告期末应收国地补贴构成及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报告期末， 公司应收新能源汽车补贴款合计43,148.27万元， 其中： 国补15,737.74万元， 地补27,

410.53万元。 计提国补坏账准备6,819.20万元，地补坏账准备4,078.50万元，其中：单项计提国补坏账准

备6,819.20万元，地补坏账准备2,812.78万元；按组合计提国补坏账准备0.00元，地补坏账准备1,265.72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辆、元

期末应收补贴车辆所属销售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合计

期末应收国

地补合计情

况

车辆数量 394 411 93 9 315 44 1,266

国补账面余额 55,860,931.00

55,712,

581.00

16,166,933.50 871,600.00 28,036,834.00 728,474.40

157,377,

353.90

地补账面余额 272,823,842.00 799,500.00 481,962.00

274,105,

304.00

其中： 按单

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车辆

车辆数量 392 343 33 2 770

其中：存在减值

车辆数量

273 171 33 2 479

国补账面余额 55,581,680.00

48,663,

539.00

4,980,824.00 43,667.00

109,269,

710.00

计提国补坏账

准备

40,784,080.00

22,383,

411.00

4,980,824.00 43,667.00

68,191,

982.00

计提比例 73.38% 46.00% 100.00% 100.00% 62.41%

地补账面余额 260,781,320.00 332,340.00

261,113,

660.00

计提地补坏账

准备

28,096,720.00 31,050.00

28,127,

770.00

计提比例 10.77% 9.34% 10.77%

其中： 按组

合计提坏账

准备的车辆

车辆数量 2 68 60 9 313 44 496

国补账面余额 279,251.00

7,049,

042.00

11,186,109.50 871,600.00 27,993,167.00 728,474.40

48,107,

643.90

计提国补坏账

准备

计提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补账面余额 12,042,522.00 467,160.00 481,962.00

12,991,

644.00

计提地补坏账

准备

12,042,522.00 373,728.00 240,981.00

12,657,

231.00

计提比例 100.00% 80.00% 50.00% 97.43%

公司针对新能源汽车销售应收补贴的坏账计提政策为：对原2018年底纳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国地

补仍单项进行减值测试，其中测试存在减值的车辆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测试不存在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

备；除此其他国地补先按单项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

准备，对于单项测试未减值的款项，国补计入“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的补贴” 组合，不计提坏账准

备，地补计入“账龄组合”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①原2018年底纳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国地补贴构成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辆、元

期末应收补贴车辆所属销售年份 2016年 2017年 合计

按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车辆[注]

车辆数量 381 317 698

其中：存在减值车辆数量 262 145 407

国补账面余额 54,395,440.00 46,288,295.00 100,683,735.00

计提国补坏账准备 39,597,840.00 20,008,167.00 59,606,007.00

计提比例 72.80% 43.23% 59.20%

地补账面余额 259,596,660.00 301,290.00 259,897,950.00

计提地补坏账准备 26,912,060.00 26,912,060.00

计提比例 10.37% 0.00% 10.35%

注：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补资金 22,128.07万元（扣回预拨资金4,015.02万元后金额为18,113.05万

元），另外公司将应收国补债权17,829.97万元转让给关联方中植新能源，以上事项导致期末应收国补账

面余额减少35,943.02万元。 但对应的地补未收回或转让，故本期应收地补账面余额未减少。 地补资金的

申报以收到国补资金为前提，根据2021年8月18日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2018年及以前年度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清算申报材料核查情况的公示》显示，公司有1061辆新能源汽车的地

补已通过审核，预计可收回地补资金1.89亿元，因此公司预计已收到国补资金的车辆对应的地补收回风

险较小； 本期已转让国补债权对应的937辆新能源汽车根据最新行驶里程数据及车辆运行情况判断基本

已满足申报条件，故其对应的地补预计收回风险亦较小。综上所述，原2018年纳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国

地补中国补因收回及转让而减少，但截止期末对应的地补因尚未收回或转让而保持不变，但根据地补已

申报情况及车辆最新行驶里程数据及车辆运行情况预计其收回风险较小，故导致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车

辆国补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地补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②其他国地补贴构成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辆、元

期末应收补贴车辆所属销售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合计

其中：按

单 项 计

提 坏 账

准 备 的

车辆

车辆数量 11 26 33 2 72

其中：存在减值

车辆数量

11 26 33 2 72

国补账面余额 1,186,240.00 2,375,244.00 4,980,824.00 43,667.00 8,585,975.00

计提国补坏账准

备

1,186,240.00 2,375,244.00 4,980,824.00 43,667.00 8,585,975.00

计提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地补账面余额 1,184,660.00 31,050.00 1,215,710.00

计提地补坏账准

备

1,184,660.00 31,050.00 1,215,710.00

计提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其中：按

组 合 计

提 坏 账

准 备 的

车辆

车辆数量 2.00 68.00 60.00 9.00 313.00 44.00 496.00

国补账面余额 279,251.00 7,049,042.00

11,186,

109.50

871,

600.00

27,993,

167.00

728,

474.40

48,107,

643.90

计提国补坏账准

备

计提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地补账面余额

12,042,

522.00

467,160.00 481,962.00

12,991,

644.00

计提地补坏账准

备

12,042,

522.00

373,728.00 240,981.00

12,657,

231.00

计提比例 100.00% 80.00% 50.00% 97.43%

公司根据对已上牌车辆的监控和勘察，对于存在损毁、改装、出口等无法申请补助的车辆对应的应收

国家、地方补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报告期末该部分车辆情况如下：已损毁新能源汽车74辆，对应国

补金额812.12万元，地补金额322.74万元，另有32辆新能源汽车国补已收回，但截至报告期末车辆已损毁

无法继续申请地补，地补金额362.66万元。

公司对于尚未达到可申请补贴状态的车辆，综合考虑车辆基本状况、上牌时间、行使里程和近期监测

的数据时间，对于车况较差，很可能未来难以达到补贴申请状态的车辆对应的国家、地方补贴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截至报告期末该部分车辆情况如下：运行未满1万公里或近期数据显示车辆未正常运行的新能源

汽车405辆，对应国补金额6,007.08万元，地补金额2,127.37万元。

公司对车况较好、行驶里程较高，预计可以满足申报要求，单项测试未减值的款项，国补并入“国家对

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的补贴”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地补计入“账龄组合”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2）国家相关政策及对公司销售的影响

2016年适用政策:《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

号）

适用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政策简述：补助标准主要依据节能减排效果，并综合考虑生产成本、规模效应、技术进步等因素逐步

退坡。 2016年各类新能源汽车补助标准以10-12米客车为标准车给予补助，其他长度纯电动客车补助标

准按照上表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和纯电动续驶里程划分，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含增程式）补助标准

按照纯电动续驶里程划分。 其中，6米及以下客车按照标准车0.2倍给予补助；6米〈车长≤8米客车按照标

准车0.5倍给予补助；8米〈车长≤10米客车按照标准车0.8倍给予补助；12米以上、 双层客车按照标准车

1.2倍给予补助。

同时规定2017－2020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2018年补助标

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2019－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

2017年适用政策:《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6]958号)

适用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02月11日。

政策简述：在保持2016-2020年补贴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调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对新能源客

车，以动力电池为补贴核心，以电池的生产成本和技术进步水平为核算依据，设定能耗水平、车辆续驶里

程、电池/整车重量比重、电池性能水平等补贴准入门槛，并综合考虑电池容量大小、能量密度水平、充电

倍率、节油率等因素确定车辆补贴标准。 同时，分别设置中央和地方补贴上限，其中地方财政补贴（地方

各级财政补贴总和）不得超过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的50%。 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各类车型2019－2020年

中央及地方补贴标准和上限，在现行标准基础上退坡20%。

同时规定为督促推广的新能源汽车应用，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里程须

达到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驶证年度执行。

2018年适用政策:《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8〕18号)

适用期间：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3月25日。

政策简述：2018年2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为过渡期，过渡期期间上牌的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

车按照《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财建〔2016〕958号）对应标准的0.7倍补贴，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按0.4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标准

不变。

2018年6月11日至2019年3月25日上牌的新能源客车，以动力电池为补贴核心，以电池的生产成本和

技术进步水平为核算依据，设定能耗水平、车辆续驶里程、电池/整车重量比重、电池性能水平等补贴准入

门槛，并综合考虑电池容量大小、能量密度水平、充电倍率、节油率等因素确定车辆补贴标准。

对私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民航机场场内车辆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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